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0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7-035）《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7-037），并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6 年

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34）、《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7-036），

经事后审核，部分内容需更正如下： 

在《2016年年度报告》 “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更正情况： 

更正前：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

注意阅读。本年度报告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

及相关人士的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书中详细描述存

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中可能面对的

风险因素及对策部分。 

更正后： 

本年度报告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及相关

人士的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书中详细描述存在的风

险，敬请查阅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中可能面对的风险因素及

对策部分。 

在《2016 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情况”之“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 78,820 年度报告披露 79，827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 0 



股股东总数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7% 

326,603,8

66 
0 0 

326,603,8

66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

0 
0 

62,400,00

0 
0 质押 62,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

0 
0 0 

20,028,30

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7,95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15,900,00

0 
0 质押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7,95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

0 
-7225000 0 

12,77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6,607,408      

张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0% 3,600,088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30% 2,699,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

股东，持有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

持有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26,603,866 人民币普通股 326,603,8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8,3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12,7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75,000 

高正林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张吉学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07,408 人民币普通股 6,607,408 

张永胜 3,600,088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88 

张春梅 2,6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9,000 

刘伯新 2,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00 

吕雪英 2,219,364 人民币普通股 2,219,36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

东，持有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

有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无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8,8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3，05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7% 

326,603,8

66 
0 0 

326,603,8

66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

0 
0 

62,400,00

0 
0 质押 62,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

0 
0 0 

20,028,30

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7,95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15,900,00

0 
0 质押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

0 
0 7,95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

0 
-7225000 0 

12,77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6,607,408 6,607,408 0 
6，607，

408 
  

张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0% 3,600,088 3,600,088 0 
3，600，

088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30% 2,699,000 2,699,000 0 
2，699，

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

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

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26,603,866 人民币普通股 326,603,8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8,3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12,7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75,000 

高正林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张吉学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607,408 人民币普通股 6,607,408 

张永胜 3,600,088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88 

张春梅 2,6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9,000 

刘伯新 2,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00 

吕雪英 2,219,364 人民币普通股 2,219,36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

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无 

在《2016年年度报告》“第八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四、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是否在公司关联

方获取报酬 

王信恩 董事长 男 66 现任 36 否 

曲胜利 
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 
男 51 现任 36.01 否 

王家好 董事 男 55 现任 0 是 

赵吉剑 董事兼副总经理 男 47 现任 26.43 否 

张克河 董事兼财务总监 男 55 现任 24.15 否 

姜培胜 董事兼副总经理 男 47 现任 24.31 否 

金福海 独立董事 男 51 现任 6 否 

战淑萍 独立董事 女 61 现任 6 否 

黄祥华 独立董事 男 54 现任 6 否 

孔涛 监事会主席 男 48 现任 23.56 否 

姜兰英 监事 女 45 现任 0 是 

王传忠 职工监事 男 29 现任 6.6 否 

张仁文 副总经理 男 51 现任 24.13 是 

张俊峰 副总经理 男 44 现任 23.98 是 

李天刚 副总经理 男 40 现任 24.31 是 

纪旭波 副总经理 男 39 现任 21.66 是 

刘元辉 副总经理 男 37 现任 21.93 是 

合计 -- -- -- -- 311.07 -- 

更正后：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是否在公司关联

方获取报酬 

王信恩 董事长 男 66 现任 36 否 

曲胜利 
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 
男 51 现任 36.01 否 

王家好 董事 男 55 现任 0 是 

赵吉剑 董事兼副总经理 男 47 现任 26.43 否 

张克河 董事兼财务总监 男 55 现任 24.15 否 



姜培胜 董事兼副总经理 男 47 现任 24.31 否 

金福海 独立董事 男 51 现任 6 否 

战淑萍 独立董事 女 61 现任 6 否 

黄祥华 独立董事 男 54 现任 6 否 

孔涛 监事会主席 男 48 现任 23.56 否 

姜兰英 监事 女 45 现任 0 是 

王传忠 职工监事 男 29 现任 6.6 否 

张仁文 副总经理 男 51 现任 24.13 否 

张俊峰 副总经理 男 44 现任 23.98 否 

李天刚 副总经理 男 40 现任 23.44 否 

纪旭波 副总经理 男 39 现任 21.66 否 

刘元辉 副总经理 男 37 现任 21.93 否 

合计 -- -- -- -- 310.20 -- 

在《2016年度报告摘要》中 “二、公司基本情况”之“4、股东及股东情况”之“（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更正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8,8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9，82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87% 326,603,866 326，603，866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0 62,400,000 质押 62,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5,900,000 质押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事件驱

其他 0.73% 6,607,408    



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张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0% 3,600,088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30% 2,69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恒邦

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

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8,8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3，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87% 326,603,866 0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0 62,400,000 质押 62,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0 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5,900,000 质押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事件驱

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3% 6,607,408 0   

张永胜 境内自然人 0.40% 3,600,088 0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30% 2,69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系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恒邦

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

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在《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二节公司基

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之“1、普通股股东总

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更正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7% 326,603,866 326，600，000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0 54,400,000 质押 54,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42% 3,821,233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2,871,906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29% 2,599,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26,603,866 人民币普通股 326,603,8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8,3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高正林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张吉学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21,233 人民币普通股 3,821,23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1,906 人民币普通股 2,871,906 

张春梅 2,5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9,000 

刘伯新 2,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00 

颜执成 2,185,272 人民币普通股 2,185,2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是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

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恒邦

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7% 326,603,866 0 质押 326,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0 62,400,000 质押 54,4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28,300 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7,95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12,775,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42% 3,821,233 0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2,871,906 0   

张春梅 境内自然人 0.29% 2,599,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26,603,866 人民币普通股 326,603,8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28,3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12，7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75，000 

高正林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张吉学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21,233 人民币普通股 3,821,23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71,906 人民币普通股 2,871,906 

张春梅 2,5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9,000 

刘伯新 2,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00 

颜执成 2,185,272 人民币普通股 2,185,2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是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

恒邦集团 30.9%的股权，持本公司 6.85%股份。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持有烟台恒邦

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在编制过程中

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更正后的《2016年年度报告》、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还同时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月 17日 




